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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137号船舶大厦1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9,795,16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86,693,47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23,101,6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

东会由执行董事、总经理陈利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非执行董事顾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职工监事张兴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3、董事会秘书李志东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财务负责人侯增全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

公司部分董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459,010 99.9518 146,000 0.0300 88,461 0.0182

H股 323,101,690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809,560,700 99.9710 146,000 0.0180 88,461 0.010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448,010 99.9496 150,000 0.0308 95,461 0.0196

H股 323,101,690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809,549,700 99.9697 150,000 0.0185 95,461 0.0118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含2024年度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453,910 99.9508 148,700 0.0306 90,861 0.0187

H股 323,101,690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809,555,600 99.9704 148,700 0.0184 90,861 0.011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419,510 99.9437 173,200 0.0356 100,761 0.0207

H股 322,793,690 99.9047 - - 308,000 0.0953

普通股合计： 809,213,200 99.9281 173,200 0.0214 408,761 0.050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中期分红相关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444,710 99.9489 173,500 0.0356 75,261 0.0155

H股 322,793,690 99.9047 - - 308,000 0.0953

普通股合计： 809,238,400 99.9312 173,500 0.0214 383,261 0.0473

6、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370,130 99.9336 192,180 0.0395 131,161 0.0269

H股 323,101,690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809,471,820 99.9601 192,180 0.0237 131,161 0.016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407,110 99.9412 193,500 0.0398 92,861 0.0191

H股 323,101,690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809,508,800 99.9646 193,500 0.0239 92,861 0.01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081,810 94.8848 173,200 3.2339 100,761 1.8814

5

关于2025年度中期分红相关安排

的议案

5,107,010 95.3553 173,500 3.2395 75,261 1.4052

6

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拟提供担保

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5,032,430 93.9628 192,180 3.5883 131,161 2.4490

7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的议案

5,069,410 94.6532 193,500 3.6129 92,861 1.73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7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

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琳、黄海燕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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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上午9:30一11:30， 下午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7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西三路289号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坚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338,776,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37,218,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0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1,558,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5%。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4人，代表股份4,344,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861％。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78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6％。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7人，代表股份1,558,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5%。

5、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经理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528,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8％；反对247,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38％；反对247,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4,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66％；反对60,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4,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66％；反对6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1,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4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9,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9％；反对4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7％；反对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小进、李伟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关于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委托，指派刘小进律师、李伟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四川金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

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4:00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5年4月

28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向公司股东发布了《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4:00在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西

三路289号办公楼2楼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7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15:0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海坚先生主持，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8,776,35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2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7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344,3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7,218,26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03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6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58,08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5%。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

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行使投票表决权的合法资格。

3.�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其他人员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投

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 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共同对

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528,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8%；反对247,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096,4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938%；反对

24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06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304,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47%；反对

4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84,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66%；反对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84,2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66%；反对

6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就本议案的审议，彩时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金时众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深圳前海彩

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此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1,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7%；反对45,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736,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4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刘小进 刘小进

经办律师：

李 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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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及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广东豪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美精密”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广东豪美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南洋商业

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豪美精密在南洋商业银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

或其他币种等值金额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2025年3月29日披露

的《关于2025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二、本次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名称：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2、债务人名称：广东豪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保证人名称：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整或其他币种等值金额的主债权余额。

5、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如有）、承诺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执行费、拍卖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过户

费、差旅费、债权人垫付的税或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笔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豪美精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于公司2025年3月29日披露的 《关于

2025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豪美精密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担保，公司实际履行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30,765.00万元，且全部为公司

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57%。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

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亦无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41�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2.8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1.9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20116300406563H

□ 不适用

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59433089748XW

□ 不适用

3.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1）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904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33号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2）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9幢2层221室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9幢2层221室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间

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29.9793 6.73 2,967.8993 6.38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

2025/05/14-�

2025/05/26

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59.2750 6.15 2,589.2750 5.57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

2025/05/14-�

2025/05/26

合计 5,989.2543 12.88 5,557.1743 11.95 -- --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6日收到股东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金米” ）、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苏州顺为” ）出具的《关于所持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天津金米

于2025年5月14日至2025年5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卖出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20,800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73%变动至6.38%。 苏州顺为于2025年5月14日至2025年5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卖出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70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15%变动至5.57%。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12.88%变动至11.95%，持股比例触及1%刻度线的整数倍。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二级市场卖出股份所致，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

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68� � � � � � � �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5-038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5，由副董事长、总经理邵宗有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7日~2026年5月6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76,66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42%

累计已回购金额 9,999,659.0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5.96元/股~36.2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的超募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84.39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

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1）及《中科星图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4.39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6.5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股份回购

价格上限和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5月27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76,665

股，已回购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809,555,636股的比例为0.034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6.28元/股，最低

价为35.9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99,659.0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安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中嘉 公告编号：2025-34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2023)

京仲案字第07433号仲裁案延长审限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与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称“刘英魁等方” ）与公司之间的业绩承诺补偿一事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

了《仲裁申请书》，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3年9月4日予以受理（案号：（2023）京仲案字第07433号）。 2023

年10月13日，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等文件，北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并出

具了《关于(2023)京仲案字第07433号仲裁案变更仲裁请求受理通知》。 变更后的仲裁请求主要为要求刘英

魁等方全额返还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股权交易对价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51,740.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

用利息， 同时保留要求刘英魁等方返还以股份方式收取的对价并赔偿损失的权利。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9月8日、2023年12月7日、2024年1月4日、2024年1月20日、2024年4月8日、2024年12月13日、2025年

2月12日、2025年4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重大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50）、《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70、2024-01、2024-05、2024-10、2024-61、2025-18、2025-21）。

二、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2023)京仲案字第07433号仲裁案延长审限通知》，主要

内容如下：“关于题述争议仲裁案，因本案审理需要，并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经本案首席仲裁

员申请，由本会秘书长批准，本案审限延长至2025年7月7日。 ”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未披露且未达到重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共计1起，案由为劳

动争议，涉案总金额约为4.29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次公告的仲裁尚未裁决，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影响取决于仲裁

裁决的结果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将全力推进本次仲裁事项，坚决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裁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关于(2023)京仲案字第07433号仲裁案延长审限通知》。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1089� � � � � � �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36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工业开发区广源东街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9,244,8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6250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福元医药现有总股本480,000,000股，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福元医

药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股份12,000,000股， 故福元医药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8,000,

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黄河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永及董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9,172,182 99.9791 36,600 0.0104 36,049 0.010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提名胡柏藩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51,600 99.8587 是

2.02

提名黄河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80,591 99.8670 是

2.03

提名石观群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50,593 99.8584 是

2.04

提名胡少羿女士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50,996 99.8585 是

2.05

提名耿玉先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50,595 99.8584 是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提名刘书锦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53,589 99.8593 是

3.02

提名徐麟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50,588 99.8584 是

3.03

提名汪舰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48,765,593 99.8627 是

4.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提名赵嘉女士为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

348,712,190 99.8474 是

4.02

提名吕锦梅女士为第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

348,760,589 99.861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提名胡柏藩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7,132 88.6623

2.02

提名黄河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886,123 89.3287

2.03

提名石观群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6,125 88.6391

2.04

提名胡少羿女士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6,528 88.6484

2.05

提名耿玉先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6,127 88.6392

3.01

提名刘书锦先生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9,121 88.7080

3.02

提名徐麟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856,120 88.6390

3.03

提名汪舰先生为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3,871,125 88.9839

4.01

提名赵嘉女士为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

3,817,722 87.7564

4.02

提名吕锦梅女士为第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

3,866,121 88.86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2、3、4中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和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以累积投票

制表决选举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2、3、4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剑峰 童智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